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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嘉 定 区 经 济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嘉 定 区 财 政 局 

嘉经〔2022〕13 号 

                                                                                             

 

嘉定区特色产业园区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加快嘉定区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引导园区走专业化、

特色化、集群化发展道路，打造优势更优、强项更强、特色

更特的园区产业新生态，根据《嘉定区关于加快特色产业园

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嘉府规〔2020〕9 号）以及财政资金管

理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特色产业园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发挥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使用原则 

资金使用应当符合国家、市和本区产业发展政策和导

向，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聚焦优秀园区和企业，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第二章  支持对象和范围 

第三条 支持对象 

1.已认定的区级特色产业园区（含市级）及其管理主体； 

2.注册在园区内、且符合园区产业导向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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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园区内经区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其他

重点企业。 

第四条 支持范围 

本办法所指特色产业园区资金为《嘉定区关于加快特色

产业园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涉及区经委的三项资金，具体

如下： 

1.鼓励园区打造特色品牌。对新增认定的市级特色园区

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补贴，对新增认定的区级特色园区给予

一次性 100 万元补贴；已认定的第一批特色园区年度考核优

秀的参照执行。鼓励园区申报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上海市中小企业

服务机构等荣誉，对首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的给予 100 万元补

贴，对首次获得市级荣誉的给予 50 万元补贴。 

2.鼓励园区加强专业化管理。对当年度综合考核优秀的

园区管理团队给予资金奖励，市级园区年度考核第一名的奖

励管理团队 100 万元，区级园区年度考核前三名的，各奖励

管理团队 50 万元。 

3.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工作。对企业获得国家级、市

级技改资金的，根据项目验收后企业获得实际扶持金额，区

级财政再给予 50%的扶持，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第三章  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 

第五条 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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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经济委员会负责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发布年

度园区认定考核及项目申报通知等，组织开展评审，编制资

金使用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嘉定区财政局负责扶持资金的保障。 

主管街镇及单位负责组织、受理园区认定考核及项目申

报，配合区经委开展园区认定考核及项目评审立项等工作。 

第六条 资金来源 

第一项“鼓励园区打造特色品牌”和第二项“鼓励园区

加强专业化管理”资金由区、镇（街道）两级按照现行财政

体制承担，统一纳入区经委部门预算，由区财政统一拨付后

通过财力结算方式清算。 

第三项“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工作”资金按照《嘉定

区技术改造专项扶持办法》（嘉经〔2021〕16 号）相关规定，

由区、镇两级财政按 50%:50%共同承担，统一纳入区经委部

门预算，由区财政统一拨付后通过财力结算方式清算。 

第七条 管理费用 

区经委应加强本领域项目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发生的

测评、评估、审计等费用，在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八条 资金拨付 

区经委根据年度预算批复，在批准的预算额度内向区财

政局申请拨款。区财政局按规定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的管理要求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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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责任追究 

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园区奖励资金用于特色产业园

区建设发展，管理团队奖励资金用于管理团队人员奖励，技

改项目资金用于企业特色产业发展。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

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等行为，将追究项目单位和主要负责

人的责任，并收回已拨付的资金。 

第十条 其他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嘉定区经济委员会负责解

释。 

 

 

                     上海市嘉定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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